
小国寡民的一、城邦民主体制 典范

很少有什么事物能享有古雅典城邦这样的荣誉：一个小小

的弹丸之地，且已瓦解达二十几个世纪，却一直令人兴奋、令

人着迷，还令人倾慕。别以为这是人的好古之心所使然，别以

为雅典具有的撩拨人心的力量是因为与现今拉开了两千多年的

时间间隔而使她有了岁月赋予的凝重和作为古老事物的神秘，

人们可以凭借拉开的时空距离从她身上获得犹如在出土文物那

里获得的审美愉悦。恰恰相反，是这存在于两千多年前的微型

国家所具有的现代性令人倾心，欲置身其间。

在以宪政体制昂然面对正盛行于世界的绝对王权的希腊众

东西方阳谋战略的起源

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交谈

使人清醒。

美国政治家　　　　　　富兰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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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中，雅典作为佼佼者，开创了一种新的政体和社会格局，

给世世代代提供了一个真正接近人类标准的现实追求目标。

雅典政体和社会格局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极具现代意味。当

早期雅典处于变动转型之际时，社会因平民与贵族之间不断的

剧烈冲突而动荡不安。这情况在古代世界是普遍现象，它不是

导致专制王权就是导致贵族专政，要不然就是出现僭主，以独

裁来收拾乱局。但雅典人对这具有普遍性的局势作出了创造性

反应，不仅要求解决冲突，而且要求寻找一种公平、正义的解

世决方法。公元前 纪初，梭伦在无前例可循的情况下以立法

解决了社会危机。通过解除债务法，使已被逼到要揭竿而起的

贫苦农民摆脱了困境；通过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使富有者获

得安全感；通过大赦政治犯，既抑制了派系斗争的残酷性又促

成了社会和解，而对于专制和谋杀罪不可赦的保留则为雅典政

治的反专制倾向定下了基调；通过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并使包

括穷人在内的所有公民轮流参加陪审团而扩大了参与，拓宽了

政权基础⋯⋯不诉诸暴力而是以立宪这种很理性的方式解决社

会冲突，实现社会的和平转型，的确称得上是“历史上一个令

人兴奋的奇迹”。奇迹之所以发生，当然有赖于当时以梭伦为

代表的一批雅典贤者对政治、伦理问题的探索，有赖于梭伦本

人的政治智慧和人格力量，但也有赖于雅典冲突各方愿意接受

妥协、愿意达成均势，而不是抱着以自己为全社会的核心的霸

道心态，非得由一方吃掉另一方。这种愿意接受妥协的气质是

相当现代的，能使社会危机通过谈判而趋于公正解决。

梭伦宪法为雅典奠定了法治的基础和朝向政权进一步开放

的趋势，即使后来僭主上台，也不得不有所约束，以避免触犯

宪法而犯众怒。梭伦之后，纵然有过僭主政治，有过无数波

折，但雅典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突破障碍一步步向前，终于在

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创造出民主政体，并成功地实验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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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则使人类社会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自由市民。他们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不分贫富地享有言论自由和参与政治

的权利，还不分贫富地享有在其他地方一向专为帝王、法老和

大祭司而存在，现今在一些国家也仍然多是特权阶层出没或者

是只对有钱人敞开大门的戏院、运动场和节日酒宴等。公民可

以自由地向生活的一切方面去发展。而言论自由和参与的权利

又使公民大会成了不同观点和见解的摩擦场，任何重大问题都

必须经由在全体公民面前进行的辩论，必须诉诸说服力，得到

大多数公民赞同方能决定。公民们也轮流着直接担任陪审员，

参加大陪审团的司法辩论。公民大会和法庭辩论促成了政务的

彻底公开，这里不允许存在要对公民保密的“国家机密”，任

何决议也不可能由少数人在诡秘状态下作出。一人一票的平等

投票权则使普通公民在权势者面前保持了尊严，在城邦事务上

感到了自己意志的分量，并由此发现和体验了自豪感。这自豪

感真实而高贵，与极权制下的臣民由虚幻的使命感或者民族精

神的失控所产生的自我陶醉和眩晕感毫无共同之处。

雅典民主制是前无古人的独创，它展开了一个成功地摆脱

王权，成功地调和了自由与秩序的社会前景。由于她的宪法，

公民享有的权利，它所具有的使人伟大的生活方式和久经考验

的自由精神，这个自由城邦代表了人们所珍视的一切。它在自

己存在的几百年间激发和保护了涌动不息的创造热情，使人类

并使能力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 人类有了与神比肩的自信和

尊严。由于体现了人类理想，雅典成为千秋万代的典范。

荷马时代末期，希腊各地的社会生产力均有新的发展。铁

制工具逐渐推广，农业生产工具的式样、质地及效能都有很大

改进，农民使用装有铁铧的重犁以及铁锄铁锹大展威力，希腊

多山而又贫瘠的土地因而得以成片地开垦和深耕，粮食生产因

而有很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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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生产方面，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更为显

著，冶金、制陶、造船等部门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冶金部门，

从当时的彩陶瓶画上已经可以看到铁匠使用风箱、钳、锤、

砧，木匠使用铁锯、刀、斧、凿、钉等专业工具。金属冶炼需

要矿石，希腊人此时开采了优卑亚岛的铜矿和拉哥尼亚的铁

矿，焊铁术和铸铜术也开始普及，陶器生产也有特别明显的进

世纪，科林斯彩陶风行希腊和地中步。公元前 海地区。公元

世纪，雅典彩陶（黑色陶和红色陶）取代科前 林斯彩陶行销

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一带。在造船方面，公元前 世纪末

名船手期，科林斯人就已经能够建造用 、三列桨的快速远

航大船，也能建造载重达几百吨的商船。

与此同时，希腊的商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尽管当时人们普

遍视农业为正业，手工业和商业受到鄙视，但在中希腊的一些

地区，一些头脑灵活的农民在农闲时已开始出海去做几个月的

小买卖以养家糊口。当时主要的商品是陶器、生产工具和武

器，贵族则是黄金、象牙、琥珀等奢侈品的消费者。而此时希

腊和东方的商业联系已经恢复甚至超过了爱琴文明的水平，其

中尤以小亚细亚各邦和优卑亚岛最为活跃。

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使希腊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

世纪出现了金属铸币，并迅速化：首先，公元前 通行到全希

腊各地，这表明了商品交换的经常化；其次，出现了地方集市

贸易，这就最终促使了城市的形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荷马时代即已开始解体的氏族公

社进一步分化瓦解。这时，氏族贵族不仅侵占了大片公社土

地，而且用尽种种手段夺取小农的份地，而高利贷则是其重要

手段之一。通过放高利贷，贵族不仅夺占小农土地，而且还将

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占为债务奴隶，剥削他们的劳动，甚至将他

们卖往海外。在富有的氏族贵族与破产的小农之间还存在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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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耕农，其中也有的靠艰苦劳作而成为占有一两个奴隶的小奴

隶主。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少数平民由于经营工商业而致富，

剥削许多从外地买来的奴隶，成了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

随着阶级分化的加深和奴隶制关系的发展，阶级矛盾日益

尖锐化，这就使高居于氏族成员之上的氏族贵族越来越需要用

暴力手段巩固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同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的氏族公社由于阶级分化的加深而走向瓦解，逐渐被地域性的

农村公社所代替，这时，氏族公社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

经过不断发展，在古希腊最终出现了“城邦”这一特殊的国家

形式。

世纪到公元前 世纪时希腊政“城邦”是公元前 府组

织的一种特殊的单位，是古希腊人在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

和地理环境中创造的一种早期国家形式。其主要的特征是：通

常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联合周围农村，小国寡民，独立自治，

实行公民集体专政。

世纪，希腊各地先后形成了许多奴隶公元前 前 制城

邦。希腊几乎每一地区都出现过著名的城邦：小亚细亚西部沿

海地带的米利都和以弗所；中希腊的雅典、底比斯、德尔菲和

优卑 南希腊的科林斯、麦加拉、阿哥斯和亚岛上的卡尔息斯；

斯巴达。希腊城邦的形成方式和途径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在

早期移民和后来大殖民运动中建立的城邦，前者如小亚细亚沿

岸和黑海沿岸各殖民地城邦；一类是在氏族制度解体并征服其

他居民的过程中建立的城邦，如斯巴达；另一类是在自身氏族

制度解体和阶级分化的基础上通过“改革”产生的城邦，如雅

年左右，希腊世界的城邦达典。到公元前 到数以百计。

古希腊的这些城邦，一般辖地不过百里，人口不过数万，

具有典型小国寡民的特点。最大的城邦斯巴达面积也只有

万；雅典面积平方公里，人口总计约 为 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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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人口最多时约 万。在希腊各城邦，公民都非常关心自

己城邦的独立，因为丧失独立也预示着公民身份的结束，这就

导致城邦制度巩固以后，很难出现大邦直接吞并和毁灭邻邦的

行为；尊重各邦作为独立实体的存在似乎是希腊城邦之间一条

不成文的准则。超越这条准则很不容易，即使是在马其顿征服

希腊以后，各邦仍顽强地保持着内部自治。同时，小国寡民的

规模在古代条件下对于实行公民政治和直接民主十分有利。它

可充分发挥小地区的积极性和适应性，促成希腊文明丰富多彩

的面貌。这种形式上小国寡民的城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公民

政治获得了较充分的发展，乃至建立起了奴隶制民主政治。

在希腊城邦中，奴隶主阶级分为有公民权和无公民权两部

分，富有的奴隶主阶级虽然在公民集体中占有政治、经济、思

想文化优势，但他们却不能脱离公民集体而单独统治。城邦的

精髓实质上是公民的集体治权，也可以说公民集体即是城邦。

大量个人作为独立个体即公民的存在，是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

和前提。而公民这个概念就是在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发展中形成

的，其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公民（ ）一词的词根

是 ，即城邦。在古希腊，城邦可以说是一个公民集体。

也就是说，城邦是由公民组成的，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城邦

是一个公民集团”。“判别城邦的标准，不是看它的国土、城

垣、人口，而是看它是否由公民组成。” “若干公民集合在一

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 实际上，希腊文中的城邦。”

一词本身即有以城邦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的意思。因

此，城邦在本质上是实行全体公民联合起来压迫奴隶与外邦人

以及调解内部关系的国家机器。正因为如此，公民集体具有强

烈的排外性、封闭性。公民一般享有政治垄断权和土地的独占

权，非公民是被统治的对象，无权拥有土地。

在古希腊，各邦定期召开的公民大会是公民集体最高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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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除公民大会外，城邦还存在贵族议事会或公民代表议

事会和各级行政、军事主管部门。这些部门同公民大会隶属关

系的强弱决定了一个城邦的政体性质。然而不管是在民主制、

贵族制还是寡头制城邦中，公民大会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希腊不存在没有公民大会的城邦。在城邦之中，公民不仅享有

政治和经济特权，还享有城邦宗教、节庆、竞技、演出等文化

活动的特权。同时，城邦各级公职人员并不组成由某个首脑统

一领导下的内阁和政府，而是单独对挑选其任职的公民大会和

相应的议事会负责。除个别例外，城邦不存在公职的终身制，

也没有国家机器成熟后的职业官僚。与此相适应，国家的主要

成分军队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公民兵；因此，公民集体、

公民大会和公民兵实际上是同义语。这表明，尽管城邦的国家

机器与一部分社会成员完全脱离，但与公民社会尚未明显分

离，国家同公民集体不仅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且在很

大程度上就是一回事。城邦公民政治这个本质特征有利于希腊

奴隶制经济形成以小规模的私有制为主和商品经济较发达的特

点，并且对后来希腊文化能取得优秀成就影响甚大。

希腊诸城邦较之东方早期历史上林立的小国，从其诞生伊

始就带有自己鲜明的特性：（一）希腊城邦始终以独立的政治单

位，分立于希腊的古典时代，而没能像东方那样，由小型王国

走向统一的大帝国；（二）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希腊城邦

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工业和农业都有面向市场的特点，这与

古代埃及、西亚、中国的计划经济和自然经济浑然不同；（三）

希腊城邦的政体，普遍实行共和政体，早期虽有王权，但日渐

衰微，而不像东方那样日益强大并发展成为君主专制制度。希

腊城邦的公民拥有较充分的政治权利，有的城邦甚至推翻了贵

族统治，建立了民主政治；（四）发达的商品经济，宽松的政治

氛围，使希腊城邦孕育、诞生了杰出的文化成就。在古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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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文明中，希腊文化最具有科学性和民主性。尽管希腊文化的

基础是吸收东方文化发展而来的，但其文化成果却光辉盖世，

获得了“古典”的美名。所以，恩格斯在谈到希腊人时，特别

指出这个“小民族”获得了“大成就”，“他们的无所不包的

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民族所不能

企求的地位。”

希腊各城邦在其形成初期，普遍实行贵族政治，都是氏族

贵族独占政权。为了巩固其特权地位，他们利用和改组氏族部

落的机构：从氏族贵族中选出执政官或类似的国家最高官职；

大力削弱人民大会的权力，使它只限于形式地表决贵族会议的

提案，并单纯地从贵族中选举官员。一切权力都集中到由议事

会转化而来的贵族会议手中。氏族贵族统治时期，社会的各个

方面都还带有氏族制度的残余，氏族部落组织、氏族血缘关系

的影响还延续很久；农村公社或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还不同程

度地存在；氏族制度的残余在习俗和宗教上还保留着。氏族贵

族常常利用这些氏族制度残余为自己服务，从而阻碍着奴隶制

国家和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当时奴隶制刚刚发展，奴隶与

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矛盾还没有上升为主要矛盾，主要的阶级矛

盾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平民的主要成分是农民，也包括小

手工业者，在工商业发达的城邦，还包括工商业奴隶主在内。

由于经济的发展，加之以平民为主力的步兵逐渐取代贵族

骑兵，使平民地位日益重要，他们向贵族政治提出挑战，要求

打破贵族在政治上一统天下的局面。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对于

农民来说，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小片土地，解除债务，工商

业奴隶主则主要是为了改变其政治上的无权地位，以及向海外

掠夺更 为此，他们往往联合下层小农和手工业者共多的奴隶，

同向氏族贵族斗争。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尽管各地情况不同，

但总的来看，平民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氏族贵族遭到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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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的打击（或者他们的统治被推翻，或者他们对平民的剥

削压迫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氏族制度经历了不同形式的变革

和改造，并最终为不同政体的奴隶制国家所取代。但贵族政治

在一些城邦中并未长久维持下去，有的城邦，如雅典，由于平

民反对贵族斗争的胜利，贵族政治为僭主政治所代替，最后达

到奴隶主民主政治。有的城邦，如科林斯，则由贵族政治经过

僭主政治转变为寡头政治。只有斯巴达，政权长期保持着贵族

政治的形式。

古希腊城邦是希腊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

产物，也是古希腊特定的阶级结构 平民和奴隶主贵族不断

斗争的结果。奴隶主贵族凭借原来氏族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特

殊地位，试图继续延续他们的特权地位，享受政治、经济、思

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继续压迫剥削平民和其他公民及外来

民，但此时平民的经济地位已经显著提高，他们必然要求改变

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称的低微的政治地位。由于平民与奴隶主贵

族的不断斗争，古希腊各城邦大多都有公民大会和议事会这些

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机构，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也就得到了充分

的发展，平民的政治权利不断地得到提高，奴隶主贵族的特权

被不断削弱，这也就有效地防止了古希腊各城邦出现专制君

主政治主，即使一些贵族想建立僭 ，最后大多以被平民推翻而

告终。可以说，古希腊各城邦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各城邦的

奴隶主贵族和平民相互斗争，相互协调的结果，是双方有效运

用“阳谋”的结果。

借助神进行统治二、东方宗法社会

在东方各国，统治者大多都借助神来进行统治。他们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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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天子”（天的儿子），或自称是神灵在人间的代表，而且

他们往往借助于宗教来帮助他们维护统治，中国古代的宗法

制，印度古代的种姓制度，埃及古代的法老，利用神和宗教的

结合，维护统治者的统治。

在中国，夏商统治者的继承都是采取的“兄终弟及”的方

式，夏商对其属国的统治也不牢固，诸侯分立，各自为政，这

都不利于统治的稳固。西周灭商以后，一是着手解决权力的传

授问题，一是着手解决周国和诸侯的从属关系，为此，周朝采

取大分封和宗法制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所谓大分封，就是周朝统治者在征服广大地区后，派遣自

己的亲姻兄弟或异姓贵族勋戚，或被征服的异族首领，带着武

装家民和俘虏，到指定地点去进行统治，把那里的土地和人民

赐给他们，建立西周属国，统辖当地的部落和人民，这些受封

地区的统治者就叫诸侯。诸侯在其封国内，又将大部分土地分

封给属下的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再把所封采邑的土

地分封给属下的士，作为“食地”。自周朝建立伊始，疆土分

封不止，但是大规模分封，是在武王灭商以后和周公摄政期

间。相传周初 “国”，姬姓（周天子姓）独居先后分封了

家，其中鲁、齐、卫、晋、燕等国最为重要。

分封的核心内容是授民授疆土。在进行大分封的过程中，

周代在商朝外服制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发展。各方诸侯都以周

天子为天下之主，实行层层分封，形成了宗法制统治的奴隶制

大国，由于层层分封所确立的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有着严

格的隶属关系，因而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王权要比夏商集中，

这对巩固和扩大西周王朝起了积极作用，是从方国林立走向专

制帝国的必经阶段。

所谓宗法制度，就是嫡长继承制。宗法制实行政治组织与

家族组织合一，即政治的封建关系与家族的血缘关系合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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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与子的关系，兄与弟的关系，都是血统关系，而自天子

以次的关系，便建于这种关系之上，天子死，其嫡长子即继承

其权力，成为次代天子。天子的嫡次子若被封为诸侯，则此诸

侯死后，其嫡长子又继承其权力而为次代的诸侯。诸侯的嫡次

子则被封为大夫，大夫的嫡次子被封为士。各分封之诸侯和大

夫对天子而言虽为小宗，但对其本族而言则为大宗，士则均为

小宗。大宗百世不移，小宗则五世而迁。小宗从大宗，大宗从

公室，公宗从宗周。天下虽大，臣庶虽众，都纳入了以周天子

为至尊的宗长式统治，形成了“天下一家”的伦理观念和统治

制度，形成了所谓“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由于有百世

不移之大宗，永保天子与诸侯间的血统关系，形成延续百世而

不衰的局面。由于有五世则迁的小宗，故常变贵族为庶人，小

宗难成更大的气候，且文化下移，亲族繁延，形成所谓“谁非

王（指周天子）之子孙”。这种把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变为至尊

的家长式统治，具有极强的约束和控制力，使诸侯和卿大夫对

天子不仅在政治上绝对服从统驭，在宗法伦理上也不敢有半点

怠慢。宗法制从法律到伦理上，从根本上解决了继承权的问

题，保证了统治阶层不因争权夺利而相互残杀，失去控制。

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名义上占有全国的土地和臣民。

周天子由嫡长子继承。在宗法统治下，周王又是最高家族长，

自称天子，受上帝派遣，到人间主宰一切。在周王的统辖范围

内，诸侯虽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诸侯也要按礼制规定向天子

纳贡、朝觐，乃至出兵助王征伐等。周天子在他的管辖范围

内，处于握有行使政治、军事、宗教祭祀以及经济等权力的最

高地位。中央对地方的统治，通过宗法制得以实施。

宗法制是从原始社会后期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到西周

时才最后形成的政治制度。它的核心内容，是在维护父权的基

础上进一步突出兄权，确保嫡长子继承的世袭特权。宗法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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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王、诸侯、卿、大夫、士内部。按宗法制原则，区别“大

宗”和“小宗”。确定“大宗”才有继承权和主祭权，用来辨

别后世子孙的亲疏尊卑。大宗和小宗就是在嫡长子继承制的前

提下，为处理嫡长子和他的嫡庶弟之间的关系而设的，没有嫡

长子继承制，就不可能有宗法。具体地讲，周王自称是天的元

子，代表上帝统治人民，他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

“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宗”的地位，

享有主祭的权利。嫡长子的诸弟则受封为诸侯，对国王而言则

处于小宗的地位。诸侯在其封国内和宗族内又是“大宗”。于

是，形成了一套有严格等级秩序的宗法制。宗法只适用于同姓

贵族，但由于周人实行同姓百世不婚，这样就用婚姻关系把异

姓贵族联系起来了，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

侯为伯舅。这样，国家就宛如一个庞大的家族系统，形成了族

权和政权的结合。

西周宗法制的奴隶主贵族统治，是通过礼治的种种规定和

限制得以实现的。进入阶级社会后，曾先后出现了夏礼、殷礼

和周礼。三者一脉相承，而后者往往比前者有所发展。周礼便

是夏礼、殷礼的继承和发展，最为全面和典型。所谓“周

礼”，就是表示等级关系的，无所不包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

定，其中包括种种行为规范（道德的或法律的）、典礼仪式，

以及表示身份的舆服旌旗、宫室、器用等制度。周礼名目繁

多，有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通过这些礼的规

定，体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力图把

社会的每个人都牢牢束缚在某种固定的阶级、阶层位置上，从

而防止违礼即“僭越”行为，以便稳定贵族的统治。中国历代

统治者，都自称“天子”，把自己装扮成为上天派遣下来统治

人民的“天的代表”，给自己的统治抹上一层“君权神授”的

色彩，告诫臣民要服从自己的统治。同时，还告诫臣民要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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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级的统治。通过这样一层层的服从，使天子的统治得以稳

固。可以说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是借助于“神”，主要是“上

天”，来稳固自己的统治的。

古代埃及的统治者和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样，也是借助神

来实行自己的统治的。古代埃及的阶级关系大致分为三等：以

国王为首的包括官僚贵族和僧侣贵族的大奴隶主阶级是最高等

级；中等自由民阶层，包括中小奴隶主、中下层祭司，小职

员、书吏，小手工业者和公社成员是中间等级；奴隶阶级处于

社会的最低层，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也有买卖来的奴隶。

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埃及国王（法老）采取了借助宗教

的力量来强化专制统治的方法，利用王权同神权结盟来维护自

己的统治，作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法老，宣称自己是众神，尤

其是王权之神荷鲁斯在人间的代表，同时，法老还利用祭司贵

族维护和强化自己的专制统治，将大量土地和财物、奴隶捐给

神庙。

奴隶不断起义反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在对外扩张不断

胜利中，中小奴隶主阶层中的一部分强有力者分化出来成为新

兴的军事贵族，成为王权的一个重要支柱，和享有特权、常常

干预政事的僧侣集团不断发生矛盾和冲突。这样，奴隶和奴隶

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自由民内部的分化和矛盾，僧侣贵族集

团和中央的官僚贵族的内部斗争和冲突，构成了古代埃及阶级

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

雅利安人侵入印度后，自称“雅利安人”，意即出身高贵

的人，他们称被征服者为“达萨”，意即没落的人。自从雅利

安人入主印度后，印度逐渐形成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四个种

姓依次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婆罗门居四种姓首

位，种姓等级最为尊贵。他们是神权贵族，掌握着一切有关神

灵的权力。凡主持宗教事务，祭礼活动，研究、传授和解释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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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经典及相关法律等，所有权力都归婆罗门，其他种姓不得染

指。刹帝利居四种姓的第二等级，地位仅次于婆罗门。他们是

政权贵族，掌握着政治军事权力。其中包括国王和官吏，但主

要构成部分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刹帝利可以学习宗教经

典和祭祀神灵，但无权传授和解释经典，也无权主持宗教事

务。吠舍位于第三级种姓，属雅利安人中的普通平民。他们的

职责是从事农、牧、商等行业的生产劳动，为国家纳税。吠舍

也可以学习宗教经典，祭祀神灵，但没有任何特权，要靠双手

劳动养家糊口。首陀罗位居四种姓之末，地位最低。他们大多

从事农、牧、渔、猎和各种手工业，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低贱

的职业。首陀罗不能学习宗教经典和祭祀神灵，甚至不能占有

任何财产。在四种姓之下，古印度还有一种地位更低，受人歧

视的“贱民”，一般是高等种姓女子与低等种姓男子杂婚的结

果。

在古代印度，婆罗门与刹帝利同为贵族，一个掌握神权，

一个掌握政权，两者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对抗，刹帝利希望婆

罗门在宗教上支持自己的统治，但又不甘婆罗门在地位上凌驾

于自己之上，所以时常与婆罗门发生矛盾冲突，以致有时不惜

动用武力对婆罗门进行一番教训。有个故事描述国王女儿挖苦

婆罗门女儿说：“你的父亲是乞讨者，谄媚人者，接受施舍

者，而我的父亲是受赞美者，受人谄媚者，施舍人者。”从中

反映了刹帝利根本看不起婆罗门。刹帝利之所以承认婆罗门的

特权地位，无非是想借助神权支持政权，维护自己的统治而

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可算作婆罗门和刹帝利联合起来实

行对其他种姓压迫和剥削的一种谋略手段，是他们“双赢”的

结果。

在古代西方，无论是古罗马还是古希腊，他们都向往着过

一种“民主”、“平等”的“小国寡民”式的生活，而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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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直在努力维护这种“民主”的生活秩序。这种“民主”思

想深深植根于他们的脑中。因此，即使是他们创造的神话，各

神之间也是平等的，最高神宙斯也不像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玉皇

大帝那样具有绝对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民主”

体制一直延续下来，使得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

在东方，无论是古埃及、古印度，还是古代中国，都是借

助神进行统治，而且，在东方的神话传说中，最高神往往具有

绝对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凛然不可侵犯。这种专制思

想，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就是古代东方国家的统治者往往自称

“天子”（或类似的称呼），说自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要求

臣民们服从自己的统治。

古代东西方这种“民主”或“专制”思想，都是统治者维

护统治的一种手段，也可以说是东西方阳谋战略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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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显示出一个人智慧的是，能在各

种 危 险 之 间 作 出 权 衡 ， 并 选 择 最 小 的 危

险。

古意大利政治家　　　　　　马基雅维利

一、梭伦改革：在贵族和平民间寻求平衡

雅典城邦形成之初，是贵族统治的国家，统治机构有执政

官、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执政官开始为终身职，后改为十年

一任，后又改为一年一任，人数也由开始的一人增至九人，其

中一人为首席执政官。他们均从贵族中选出，卸任后进入贵族

会议。贵族会议有权推荐和制裁执政官，审理刑事案件，决定

政策导向，其成员皆为终身任职。而公民大会只是贵族会议的

附属物，并无实际权力，且仅限占有土地者参加。执政官和贵

族会议可以相互制约，相互平衡，而公民大会则毫无作用，这

平衡与稳定：最早的权力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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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贵族内部可以平衡，而平民则完全被排除在权力之外，贵

族和平民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氏族贵族利用自己垄断的政权残酷地剥削、压迫平民，农

民的处境日益恶化，他们或将土地抵押给贵族沦为“六一汉”

（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或变成债务奴隶，

或流亡国外。这种情况使贵族与平民的矛盾极度尖锐，社会动

年，贵族青年基伦荡不安。公元前 企图利用平民对贵族的

不满夺取政权，建立僭主政治，但因未得到平民的支持而遭到

失败，基伦本人也被杀害。公元前 年，司法执政官德拉古

编定成文法，对贵族任意解释习惯法有所限制，但该法旨在加

强贵族统治，用刑严苛，允许债务奴役，反而使平民和贵族的

斗争更趋激烈，国内接连发生动乱，局势十分严重。新兴的工

商业者阶层不满贵族独掌政治权力的现状，要求推翻贵族统

治，实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改革，在此背景下，梭伦改革应

运而生。

公元前 世纪，雅典与邻邦墨加拉为争夺萨拉米斯岛而发

生战争。结果雅典失败了，当局竟颁布了一条屈辱的法令：任

何人都不得提议去争夺萨拉米斯岛，违者必处死刑。萨拉米斯

岛地处雅典的出海口，对海外贸易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梭伦从文献资料、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考证出萨拉米斯

本应属雅典所有，他对当局的这种懦弱行为深为不满，为了唤

醒雅典人的爱国热情，同时避开不公正的法律的残酷制裁，他

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佯装疯癫。于是“疯”了的梭伦经常

出现在雅典的中心广场上。只见他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双手

不住地擂打着自己的胸部，招来许多围观的百姓。这时，他就

会对着人群大声朗读他的诗篇：“啊，我们的萨拉米斯，她是

多么美丽，又多么使我们留恋，让我们向萨拉米斯进军，我们

要为收复这座海岛而战，我们要雪洗雅典人身上的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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